
 

   

  网站导航 >> 研究资料 >> 研究论文 

  
   上一篇 | 下一篇  

 

  

在监督检查民间组织工作中要当好“五大员” 

◆ 李德宏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入世之后，民间组织

作为联系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推动三个文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将更加突出和明显。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在监督检查民间组织

工作时，要想达到加强法制、依法管理的预期效果，就要当好“五大员”： 

一是当好指导员。对民间组织工作监督检查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是为了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切实维护民间组织的合法权益，通过对

他们遵守《章程》情况的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基

本行为，强化以《章程》为核心的自我管理机制。因此，在监督检查民间组织工

作时，既要行使监督检查的“钦差使命”，更要履行好解惑释疑的指导职责，通

过办理有关登记手续、查处违规违法行为、实施年度检查等方法进行“零距离”

的具体指导，达到民间组织工作监督检查一次，就能提高一次民间组织的管理质

量和水平，促使民间组织能够走正道、得其所。 

   二是当好导航员。不难发现，民间组织工作中的不少创新举措来自于他们

的积极探索和首创精神。因此，在监督检查民间组织工作时，一定要坚持培育发

展与监督管理并举的工作方针，善于运用“他山之石”来对本地区的民间组织实

施正确引导，规范民间组织的自身行为，重点是引导他们抓住发展机遇、加快改

革创新步伐、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充分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并及时帮助他们总结

典型经验、推广创新做法、不断完善提高，推进民间组织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

建设。 

三是当好纠察员。对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民间组织存有从事超出业务范围

的活动甚至从事非法经营活动、干扰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苗头或行为的，要区别

不同情况，切实履行好登记管理机关的工作职责，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进行坚

决的抵制和斗争；在纠正违规违法行为时，绝不搞下不为例，要坚持依法行政，

敢于动真碰硬，绝不能“以罚代法”、“以罚代管”，坚持查处纠正到位，达到



监督检查与违规必纠相统一。 

四是当好督查员。监督检查工作结束以后，在内部编发情况通报、向社会

发布检查公告是必须的，但更为重要的是抓好对存在问题整改情况的督查，要列

出整改情况督查“路线图”，进一步加大执法的工作力度，注重督查的实际效

果，特别是对那些整改态度不认真、措施落实不到位、问题整改不及时的，要进

行严肃认真的督查；对那些明知不对、就是不改的，要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

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其有关的法律法规作出严肃处

罚，力促其整改到位，切实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五是当好协调员。我国的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种类繁多，数量庞

大，遍布城乡，涉及到各个行业和部门的业务，因此，对他们进行监督检查是一

个系统的社会工程。民政部门作为民间组织的登记管理机关，在监督检查民间组

织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做好与其业务主管单位和公安、工商、物价、财政、税务

等有关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力争做到信息资源共享、部门职责明确、违“章”

查处有力、监督管理到位。同时，还要有一种“民间组织生病、监管机关吃药”

的胆识，对监督检查民间组织工作中发现的问题，要主动地对照部门职责和工作

要求，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对那些针对性、指导性不强或者时过境迁

的有关监督管理办法和规定，及时加以修订和完善，达到监督检查与自我提高相

统一。 

               (作者系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民政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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